
聂女士家住北京市朝阳区万科星园社区，据
她反映，该片区没有配套公立中学，尤其近年来
该片区的第一拨小学生即将毕业，家长们对公立
中学的渴望愈加强烈，“社区建设初期是有配套
教育设施的，但多年前进驻了私立学校，部分用
地还被更改成了商业用途。”记者从规划部门获
悉，教育用地使用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而更改

用途已属侵占。对此，教育部门表示正在协调，
明年入学方案未确定。（12月6日《北京晨报》）

近些年，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居民小区
不能及时“配建公立学校”的问题在很多城市多
发。有些小区居民都入住了，而孩子上学的学校
却没有着落，为此，居民和开发商摩擦不断。应
该看到，公立学校配套建设稍有迟滞，有时是可
以理解的，毕竟城市扩展的速度超乎很多人的预
期，但是，教育配套建设迟滞到影响孩子上学就
不应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十
五条明确：“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
区域内居住的适龄儿童、少年的数量和分布状况
等因素，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制定、调整学校设
置规划。新建居民区需要设置学校的，应当与居
民区的建设同步进行。”这是法律规定的“白纸
黑字”，是容不得“讨价还价”的。

“配建公立学校”，重在及时。上述新闻
中，朝阳区万科星园社区片区作为一个8万人的
成熟片区，其人口数量赶上一些小县城的规模，
竟然没有配套建设一所公立中学，孩子们只能去
片区内的私立学校就读，难怪家长们满腹怨言。
10多年前的相关规划材料表明，万科星园社区规
划有配套中学校舍、食堂等，而如今这片规划的
教育用地上除了一所私立学校，还建有快捷酒
店。这种擅自改变教育用地的行为，导致孩子们
无法到公立中学就读，当地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为
此承担行政责任。文中介绍，按照朝阳区教委划
分，孩子们最为对口的学校为力迈中美国际学校
的公办班，但学位能否满足是一个未知数；除此
以外，则是相邻片区的两所公立学校，但这两所
学校距离该社区需要半小时以上的车程，也违背
了就近入学的原则。

不可否认，许多年来，各地对教育都相当重
视，民办教育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受到一些家
长的青睐，但公立学校的建设属于必备的民生保
障工程，公立学校因其由政府部门举办、教育设
施完善、师资力量雄厚、学费相对低廉而成为更
多家长的第一选择。即便是政府部门引进民办学
校，前提也应该是有公立学校能保障适龄孩子入
学，这无需多言。

在基础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下，城市的
配套设施建设必须将公立学校考虑在内，以满足
居民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期待，这是政府相关部门
的一道必答题，而非选择题。近几年，有的城市
为解决新建区孩子的上学问题，规定开发商先建
学校，再开发房地产，这样的建设规则和思路，
能有效避免和解决孩子上学难等问题，值得其他
地方借鉴。

日前，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今年4
月至10月处理的238起违法违规现象，其中患
者王某在湖北黄冈名仕医院接受手术过程中，
就遭遇了术中涨价，在治疗前，黄冈名仕医院
向患者王某收取治疗费2000元，但是在实施手
术的过程中要求患者再交2000元，王某因疼痛
难忍，在医院的要求下告知银行卡密码，该医
院随即派人去银行取款1700元。后黄冈名仕医
院有胁迫消费、强制消费、欺诈消费的恶意，
被处以警告，并被罚款3000元。(12月6日《中
国消费者报》)

众所周知，人们患病去就诊时，医生往往
要告知病情和相关的费用，如果需要做手术，

也会事先告知大概的费用。而手术途中持刀加
价行为，则严重违背了职业伦理和职业道德，
属于典型的乘人之危，患者没有任何讨价还价
的余地，只能任人摆布。

手术途中“持刀加价”，与监管不严直接
相关。如前所述，正规医疗机构极少发生“持
刀加价”现象，此类事件绝大多数发生在所谓
的“男科”医院或者“整形”医院。对此，监
管部门理当加大执法力度，如除要求退还多收
取的费用，予以罚款外，对情节严重的，不妨
责令停止营业，吊销执照，并有必要针对涉事
人员诈骗、敲诈勒索实施治安管理处罚乃至追
究刑事责任。(文/史洪举 漫画/张建辉)

12月4日，深圳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官方
微博发布了一则名为“泪目！孩子，我还想
再握你的手”的交通事故警示消息引发众多
网友关注。据该消息附带的现场视频显示，
12月1日晚11点多，在一处路口，一名小女
孩跟着长辈走到斑马线的一端，其长辈对一
辆正缓缓靠近斑马线的小轿车作出手势示意
后，牵着小女孩的手走上了斑马线。但小轿
车根本没停下，仍旧低速前行。车辆一下撞
倒了小女孩，继而又碾轧了过去才停车。而
小女孩的长辈回头发现躺在地上的小女孩
时，瞬间崩溃，瘫坐在地上。（ 1 2月 5日
《北京青年报》）

通过斑马线是人们的日常动作，时间也
不过短短几分钟，而这位女童踏上了斑马线
却未能安然归家，娇嫩生命戛然而止，着实
让人扼腕泪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
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机动车行
经人行横道时，应当减速行驶；遇行人正在
通过人行横道，应当停车让行。机动车行经
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时，遇行人横过道路，
应当避让。”经初步调查，张某某驾驶机动
车疏忽大意，遇行人通过斑马线时未停车让
行，是导致此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位司
机，你究竟在想什么，在干什么？”事故发
生后，网友纷纷谴责轿车司机在斑马线不礼

让行人的行为，对女童的遭遇感到惋惜。
可以肯定的是，司机将为自己的莽撞行

为付出法律代价。但女孩被撞身亡，也给带
孩子的长辈们提了一个醒：就是斑马线也不
是100%保证行人安全。此次事故发生在夜
里11点多，即便有路灯照明，有斑马线标
志，但光线毕竟不如白天明亮，无法保证每
一个司机都能专心致志地驾驶，也不能保证
行驶中的车辆能在看到行人时迅速停止。用
自己及孩子的生命去检验他人的规则意识、
驾驶水平和车辆的制动装置，风险太大，太
不值得。

要用足够的警惕之心保证斑马线的安
全。据公安部交管局统计，近3年来全国在
斑马线上发生的机动车与行人交通事故1 . 4
万起，造成3898人死亡——— 斑马线上可谓危
机四伏。车来人往、熙熙攘攘的马路上，红
绿灯、指示牌、斑马线、驾驶人、行人一起
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的交通规则，而礼让斑
马线是保障道路安全的红线。车让人，让出
一分文明；人让车，让出一分安全。驾驶人
也好，行人也罢，一定要时刻记住严遵交通
法规，克服侥幸心理，避免抢行，相互礼
让，文明出行，杜绝类似悲剧一次次重演。
这是深圳交警的含泪提醒，也是4岁女童用
生命给出的警示。

■ 漫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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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配建公立学校”是道必答题
□ 樊树林

用足够的警惕之心

来保证斑马线安全
□ 斯涵涵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关于做好电子商务
经营者登记工作的意见》明确，电子商务经营者申
请登记为个体工商户的，允许其将网络经营场所
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这意味着，电商平台的许
多个人卖家无须提供实体经营地址即可进行工商
登记。（12月6日《北京日报》）

按照传统的个体工商户登记法则，个体工商
户必须有实体经营场所，并在登记时向登记部门
提交房屋产权证明、租赁合同等材料，对目前已经
纳入登记的网店，登记机关也要求经营者必须有
线下实体店铺，并以实体店铺作为登记地址。然而，
很多小微电子商务经营者并没有实体店铺，这就
为一些小微网络卖家的登记注册带来了难题。如
果登记部门坚持以实体店铺作为经营场所登记条
件，势必会提升小微网络卖家的登记门槛和成本，
将很多卖家拒之于登记的大门之外。

允许以网店地址作为经营场所进行登记，突
破了实体经营场所登记的传统规则，降低了电商
门槛，以开明、开放、包容的理念妥善解决了经营场
所登记问题，给广大小微网络卖家提供了登记便
利，有助于优化营商环境，鼓励支持更多的人投入
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热潮中。将更多小微电商
以较宽松的条件纳入登记，对其经营资质和身份
依法进行确认，不仅能够让经营者产生对合法经
营身份的认同感，还有助于市场监管部门根据登
记信息进行监管，也有助于消费者维权。

“长江新城武湖片区内共享单车上私锁的现
象太普遍了，希望有关部门整治这种乱象。”12月
3日，市民王先生给媒体留言，呼吁整治共享单车
上私锁的乱象。（12月6日《武汉晚报》）

把共享单车上了私锁，也就等于是把人人都
可以骑的“公车”，变成了只有自己可以骑的“私
车”，这种行为暴露了当事人自私的一面，且涉嫌
违法。原因很简单，共享单车的财产所有权是属
于共享单车运营商的，现在有人把共享单车当成
了“专车”，显然损害了共享单车运营商的财产
权。

共享单车刚刚出现的时候，当时就有人断
言，一个城市对待共享单车的态度，将成为衡量
城市文明水平的试金石。现在，享受共享单车好
处的人越来越多，但不文明现象也经常出现。比
如，一些网友发现，自己回农村老家探亲或到农
村地区旅游的时候，也发现了共享单车的身影，
这些共享单车几乎每一辆都被拆掉了电子智能
锁，成了很多人家的“私车”。这种行为其实是一
种赤裸裸的偷窃。

锁车也好，藏车也好，偷车也罢，作为企业，
首先要通过加强管理和规范运营来解决问题。比
如把藏起来的单车找出来，对那些涉嫌偷车的人
诉之于法律。与此同时，公安机关要从维护企业
利益和用户的利益出发，对不文明用车现象进行
遏制与打击。

共享单车上私锁

既自私又违法
□ 苑广阔

以网店地址登记个体户

优化营商环境
□ 李英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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